2026年度昌平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
重点区实施方案
(征求意见稿)

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，落实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科〔2026〕6号）、《北京市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以及《关于加快实施2026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，保障农业生态安全，巩固我区秸秆综合利用成果，推动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主要内容
结合我区秸秆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明确工作方向：探索优化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饲料化、肥料化、基料化利用技术路径，培育市场主体，打造以秸秆综合利用为纽带的生态循环示范样板。在重点区项目辐射带动和原有综合利用站、农机服务组织综合利用基础上，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宣传培训和效果评估，确保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9%以上。同时要完成以下目标，一是打造秸秆综合利用重点示范片区。由各镇街报送适宜的实施主体，遴选出2主体集中力量打造秸秆综合利用重点示范区。二是秸秆等农业废弃物高值化利用。鼓励实施主体引进先进技术装备，推动秸秆饲料化、肥料化、基料化等产品价值高利用。三是要探索合理的技术路线，系统集成综合处理、多元化高值利用技术模式，形成标杆效应，实现镇域内秸秆综合利用率99%以上。
二、资金来源
昌平区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项目建设补贴资金来自于2026年度北京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资金，补贴比例不高于项目总投资的50%。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和开展科技合作。
三、实施主体确定
按照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实施2026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区建设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由各镇街推荐有意愿、有场地、有装备、有技术、有人员的市场主体，经遴选比较推荐的流村镇北京六禾绿洲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、兴寿镇北京兴奥清洁服务中心为实施主体承担创建任务。
四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。对申报主体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站进行升级改造，引进饲料化、肥料化和基料化等加工设备，与秸秆利用直接相关的生产设施改造升级与设备维修提升，完善相应生产线；完善运输体系，完成配套电力改造，保障处理站正常生产；实现主要对镇域内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加工，定制生产颗粒化饲料、土壤改良剂和生物覆盖材料等产品，增加产品附加值。探索区域内绿色循环利用新模式，计划项目相关投资1171.82万元（其中流村镇801.82万元、兴寿镇370万元），计划给与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补贴资金525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开展科技合作。与科研院所、高校合作，开展宣传、培训，凝练典型技术模式，提高项目影响力；在完成昌平区效果评估的基础上，完成全市项目效果评估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。计划资金25万元。
五、资金支付方案
（一）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补贴，综合利用站升级改造补贴资金由区财政拨付至流村、兴寿两镇，按照“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”的方式补贴，项目主体建设完成提交申请后，支付实施主体预算评审确定补贴资金的70%，建站完成通过验收，完成结算审计后，根据审定金额支付尾款。
（二）开展科技合作，采用合同制，先行支付实施主体预算评审确定金额的70%，完成所有科技合作内容，通过验收，完成结算审计后，根据审定金额支付尾款。
六、严格管控项目资金使用
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坚持专款专用，杜绝资金使用违规违纪问题。严格按照项目批复用途列支费用，严把资金支付审核关口，做到手续完备、依据充分、账目清晰。强化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督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、安全可控，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项目建设规范有序推进。
七、保障措施
[bookmark: OLE_LINK2]成立以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农业服务中心、属地政府为主的昌平区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建设项目推进专班，推进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。昌平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负责制定实施方案、统筹协调相关部门推进此项工作及督促资金拨付工作，加强对享受补贴的项目实施单位指导，召集镇街、综合利用站等相关部门组织遴选、验收等工作，协调好项目所需各项工作，确保2026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工作；属地政府要组织好镇域内综合利用站升级，并配合区级部门做好验收及资金支付工作。
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和区财政相关要求执行。财政资金要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或挪用。各项目镇、单位要明确资金使用绩效目标，严格履行项目相关程序。若有资金结余可在同质同方向使用。推进专班办公室对项目单位根据工作推进情况，不定期检查项目建设情况，项目单位要定期报送项目进展情况，重大事项调整及时向推进专班办公室报告。推进专班办公室及时组织项目验收和绩效自评，并配合市级做好绩效评估工作。
八、实施步骤
（一）准备部署阶段（2026年1-6月）
印发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完成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工作。
（二）全面实施阶段（2026年11月底前）
推进秸秆饲料化、肥料化和生物覆盖材料技术应用，同步开展收储运体系构建，确保项目如期运行，解决运行初期问题，优化模式，提升高值化利用水平。
（三）总结评估阶段（2026年12月底前）
按照项目实施方案，进行现场验收，对全年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评估目标完成情况、项目运行效果，考核各责任单位绩效，谋划下一年度工作。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狠抓落实，确保2026年昌平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目标圆满完成，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

